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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梅雁水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广东证监局现场检查问题的整改报告公告

重要提示：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８

日至

１０

月

２１

日接受了中国证监会广东监管局的现场检查， 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接到检查结果告知书以及 《关于对广东梅雁水电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公开说明措施的决定》。

公司董事会对此次检查发现的问题高度重视，本着严格自律、认真整改、规范运作的态度，结合公司的

实际情况，针对《检查结果告知书》提出的问题进行分析，逐项制定整改措施并予以落实，形成了整改

报告。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６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广东证监局现场检查的整

改报告》。 现将具体整改情况公告如下：

一、关于公司治理及决策程序不规范的问题及整改措施

（一）投资决策不谨慎，决策程序不规范。 《检查结果告知书》

指出，公司在参股设立广东金球能源有限公司时，未对合作方美国全球水电履约能力和提供的太

阳能技术进行深入有效地实质性调查；公司战略委员会未按规定决策程序对该项目进行审议，未按公

司投资管理制度的规定编制客观、真实、谨慎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整改措施：公司在日后工作中将加强管理层对于相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的学习，加强包括投资

管理制度等各项制度的执行力度，完善内部审批流程，严控投资风险，避免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

（二）资产处置决策程序错误。 《检查结果告知书》指出，公司

在转让广东梅县梅雁电解铜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梅雁铜箔）股权时，控股公司梅雁铜箔召开股东

会的时间早于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股权转让决议的时间， 出现资产处置决策程序的倒

置。

整改措施：组织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认真学习《公司

法》、《证券法》、《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制度，提高和加强管理人员

对资产处置决策程序的认识，并在今后的工作中明确资产处置决策相关程序，严格做到决策程序合规。

（三）投资管理制度内容不完整。 《检查结果告知书》指出，公司的《投资管理制度》仅规范投资项目

实施程序，未明确对投资项目立项、可行性研究报告、尽职调查等重要程序做出详细且具操作性的具体

规范。

整改措施：公司重新制定了《投资管理制度》并经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最新实施的

《投资管理制度》明确了公司对外投资的决策权限与职能机构和运作管理程序等事项，对公司实施对外

投资项目的立项、 可行性研究报告以及尽职调查等重要程序做出了详细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具体规范。

公司今后的对外投资行为将遵照公司投资管理制度执行，进一步提高规范运作水平。

（四）大额对外捐赠不谨慎，未建立对外捐赠决策制度。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６

日向梅县慈善会支付了

１００

万元青海玉树地震救灾捐款，该项捐款未经公司董事会审议。 公司《章程》、《财务管理制度》未对公

司对外捐赠程序、金额等做出明确规定。

整改措施：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对外捐赠管理制度》，明确规定了公司

对外捐赠的原则、范围和决策程序，公司今后的全部捐赠行为将严格按照制度履行审批程序，避免此类

事件的再次发生。

（五）未严格执行用印登记制度。 公司制定了《印章使用登记制度》，但在实际执行中，用印登记表

未按制度规定进行连续编号，公司印章控制存在一定风险。

整改措施：公司已加强印章管理，严格按照公司《印章使用登记制度》对用印进行审批，完善了用印

登记表，增加了编号填写等具体内容。

（六）部分控股公司内部控制较薄弱。 《检查结果告知书》指出，公司的控股公司梅雁矿业有限公司

在矿石开采、精选和销售环节缺乏有效内部牵制和事后稽核。

整改措施：公司要求梅雁矿业有限公司对矿石开采、精选和销售环节存在的问题进行自查并提交

书面报告。 公司将制定《矿山生产规程》用于规范矿山生产企业的各项流程，完善风险点的控制，本项

整改措施计划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前完成。

二、信息披露不准确、不完整的问题及整改措施

（一）临时公告信息披露不完整的具体情况、原因及相关责任人

１

、公司在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发布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公告，未按规定披露

３

名独立董事对

公司与全球水电工业有限公司合资设立广东金球能源有限公司的议案投反对票的情况和理由。公司就

该事项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１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了《关于“广东金球能源有限公司”项目的说明公告》，

对独立董事投反对票的情况及反对的理由等进行了补充说明。

２

、公司在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５

日发布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

议公告中未披露独立董事对 “关于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递交广发股权诉讼案上诉状的议案”投

弃权票的理由。 现将具体情况说明如下：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关于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递交广发股权诉讼案上诉状

的议案”时，独立董事谭文晖投了弃权票，弃权的理由为谭文晖任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

董事，而此次议案中广发股权诉讼案的被告方之一宜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是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

限公司的第一大股东，两者之间存在关联，因此其投了弃权票。

３

、公司在公告中出现上述不完整披露情况的原因，主要是因为董秘办人员在草拟公告时，按照公

司一贯的格式文稿，仅披露了议案表决的同意票和反对票及弃权票的票数，未就独立董事的意见进行

单独的说明所导致。 信息披露的不完整说明公司负责信息披露的人员专业水平和工作态度存在问题，

未能完全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做到信息披露透明、公平、公正、公开，造成投资者未能及

时完整地了解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对此，公司上一任董事会秘书李海明和负责信息披露工作的胡苏

平（现任董秘）负有直接责任。

（二）临时公告数据存在错误的具体情况、原因及责任人

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５

日发布的《关于梅县人民政府回收土地使用权的公告》披露的转让扶大高管会土

地金额合计为

４３８

，

９７０

，

２１８

元，相关合同实际金额为

４３８

，

９６７

，

０６８

元，两者相差

３１５０

元。出现上述公告与

实际情况不符的主要原因为公司预先对上述土地账面所示的面积按约定转让价格进行了测算，计算出

转让价格后形成文字材料提交董事会进行审议。签定合同时因土地实际测量的面积与其账面所示的面

积存在少许差异，因此导致公告数据与合同实际金额不符。 对此，公司上一任董事会秘书李海明和负

责信息披露工作的胡苏平（现任董秘）未对公告文稿进行认真审核，负有直接责任。

（三）年报部分财务数据存在错误的具体情况、原因及责任人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度报告中合并利润表列示的 “综合收益总额”、“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

额”二项数据，

２００８

年少计

５９

，

８６１

，

２７０．３７

元，

２００９

年少计

１

，

０３５

，

９００

元，致使公司年报信息披露不准确。

公司对此发布更正公告（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７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关于

２００９

年年报

数据的更正公告》），就上述

２００９

年年度报告中出现错误的财务数据进行了更正。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度报告出现财务数据错误的原因为公司财务主要负责人在编制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度报

告时工作失误，将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数据错误录入所导致。 对此，公司财务总监叶新英和

主要会计负责人黄立未按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对公告数据进行严格的校对、审核，负有直接责任。

（四）针对以上问题，公司采取的整改措施

１

、加强对信息披露工作的管理。公司将组织董秘办工作人员进行后续培训，重点加强《上市公司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和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梳理公司关于信息披露制度的不足并加以修订，切实加强对

信息披露工作的组织和管理。 此项工作计划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前完成。

２

、对相关的责任人进行问责。 根据公司《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和《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问责制度》，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信息披露问题相关责任人

进行问责的决议，对导致此次信息披露问题负有主要责任的董事长、总经理杨钦欢作出批评、责令改正

并处罚三个月岗位工资的决定；对负有直接责任的叶新英、黄立、胡苏平三名责任人作出批评、责令改

正并处罚一个月岗位工资的决定。

公司在今后的工作中将认真吸取教训，进一步要求公司董事会、管理层高度重视信息披露的问题，

加强信息披露制度的执行力度，确保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切实保护全体投资者的

合法权益。

特此公告

广东梅雁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年１月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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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００２

广东梅雁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报更正公告

重要提示：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０

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了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由于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报及报告摘要有关数据有误，现对

２００９

年年报相关内容

更正如下：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报全文第

２８

页及年报摘要第

１７

页的合并利润表列示的 “综合收益总额”、“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二项数据，

２００８

年少计

５９

，

８６１

，

２７０．３７

元，

２００９

年少计

１

，

０３５

，

９００

元，致使

公司年报信息披露不准确。 现将相关数据予以更正，更正后的表格为：

合并利润表

２００９

年

１

—

１２

月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

（

２００９

年

）

金额 上期

（

２００８

年

）

金额

一

、

营业总收入

４９０

，

２１６

，

５０７．９０ ６６１

，

６１８

，

５８４．４７

其中

：

营业收入

４９０

，

２１６

，

５０７．９０ ６６１

，

６１８

，

５８４．４７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

、

营业总成本

７０３

，

０３１

，

５９３．４８ １

，

１８０

，

３５７

，

４２９．２３

其中

：

营业成本

４１６

，

７８７

，

３０４．６８ ４５５

，

７５９

，

６１８．２４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合同准备金净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２０

，

４７１

，

６０５．３６ １１

，

８９４

，

４０７．９９

销售费用

２

，

０９１

，

７４５．５０ ２

，

３３５

，

５４５．４３

管理费用

７８

，

５６７

，

２１４．７３ １２７

，

５０９

，

５３０．７０

财务费用

１９９

，

３６３

，

６８０．９８ ３３４

，

４６２

，

８２９．２２

资产减值损失

－１４

，

２４９

，

９５７．７７ ２４８

，

３９５

，

４９７．６５

加

：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

损失以

“

－

”

号填列

）

－４２４

，

５８７．０２

投资收益

（

损失以

“

－

”

号填列

）

２８

，

０２５

，

８３０．４２ ９２２

，

３７９

，

３６１．００

其中

：

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汇兑收益

（

损失以

“

－

”

号填列

）

三

、

营业利润

（

亏损以

“

－

”

号填列

）

－１８４

，

７８９

，

２５５．１６ ４０３

，

２１５

，

９２９．２２

加

：

营业外收入

１４０

，

５３０

，

８１６．４４ ９

，

３６９

，

２６２．１０

减

：

营业外支出

１５

，

４１４

，

６１８．５６ １４２

，

１７６

，

０１２．９７

其中

：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四

、

利润总额

（

亏损总额以

“

－

”

号填列

）

－５９

，

６７３

，

０５７．２８ ２７０

，

４０９

，

１７８．３５

减

：

所得税费用

３

，

８８０

，

５４２．４６ ７７

，

６７４

，

９６３．７２

五

、

净利润

（

净亏损以

“

－

”

号填列

）

－６３

，

５５３

，

５９９．７４ １９２

，

７３４

，

２１４．６３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５９

，

２５６

，

３５０．３２ １９２

，

０４４

，

１８１．６９

少数股东损益

－４

，

２９７

，

２４９．４２ ６９０

，

０３２．９４

六

、

每股收益

：

（

一

）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０３ ０．１０

（

二

）

稀释每股收益

－０．０３ ０．１０

七

、

其他综合收益

－１

，

０３５

，

９００．００ －５９

，

８６１

，

２７０．３７

八

、

综合收益总额

－６４

，

５８９

，

４９９．７４ １３２

，

８７２

，

９４４．２６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６０

，

２９２

，

２５０．３２ １３２

，

１８２

，

９１１．３２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４

，

２９７

，

２４９．４２ ６９０

，

０３２．９４

更正后的

２００９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就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和年度报告使

用人带来的不便，我公司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广东梅雁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年１月７日

股票简称：

ＳＴ

梅雁 证券编码：

６００８６８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０３

广东梅雁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重要提示：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６

日以现场及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全体

９

名董事参与

投票表决，其中

３

名独立董事以通讯方式参与表决。 现场会议由董事长杨钦欢主持，公司

６

名董事出席

了会议，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通过了公司《关于广东证监局现场检查问题的整改报告》。 同意票为

９

票，反对票为

０

票，弃权票

为

０

票（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７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发布的《关于广东

证监局现场检查问题的整改报告公告》）。

二、通过了公司《投资管理制度》和《对外捐赠管理制度》。 同意票为

９

票，反对票为

０

票，弃权票为

０

票（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三、通过了关于对董事长兼总经理杨钦欢、财务总监叶新英、董事会秘书胡苏平和总会计师黄立进

行问责的决议。 同意票为

６

票，反对票为

０

票，弃权票为

０

票，回避票

３

票。

根据公司《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和《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问责制度》，决定

就此次广东证监局现场检查出现的信息披露等问题负有主要责任的董事长、 总经理杨钦欢作出批评、

责令改正并处罚三个月岗位工资的决定；对负有直接责任的叶新英、黄立、胡苏平三名责任人作出批

评、责令改正并处罚一个月岗位工资的决定。

特此公告

广东梅雁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年１月７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３５

证券简称：

＊ＳＴ

科健 公告编号：

ＫＪ２０１１－０１

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以传真和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６

日以通讯表决

方式召开，应参与表决董事

７

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７

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

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续聘武汉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

同意续聘武汉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审

计机构。

该项议案事先已获得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核通过， 并获全体独立董事

书面同意。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２

日（星期六）召开

２０１１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上述

第一项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１月６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３５

证券简称：

＊ＳＴ

科健 公告编号：

ＫＪ２０１１－０２

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集的合规性：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６

日召开五

届十三次（临时）会议形成决议，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２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本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３．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２

日（星期六）上午

１０

：

００

。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５．

出席对象：

（

１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４

日（星期五）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

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

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６．

会议地点：深圳市南山区蛇口南海大道

１０６５

号南山大厦南座

７００Ａ

，公

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关于续聘武汉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ａ

、个人股东：持股东帐户卡、身份证原件和证券公司营业部出具的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４

日下午股票交易收市时持有“

＊ＳＴ

科健”股票的凭证原件办理登记；

ｂ

、法人股东：持股东帐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的授权委托书

和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办理登记；

ｃ

、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持有本人身份证原件、股东帐户卡、授权委托书、

证券公司营业部出具的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４

日下午股票交易收市时持有 “

＊ＳＴ

科

健”股票的凭证原件办理登记；

ｄ

、股东可以采用电话、信函和传真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８

日至

１

月

２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２

：

００

至

５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深圳市南山区蛇口南海大道

１０６５

号南山大厦南座

７００Ａ

公

司董事会秘书处。

五、其他

１

、会议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蛇口南海大道

１０６５

号南山大厦南座

７００Ａ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６７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

）

２６６９２５９５－８５８５

联系传真：（

０７５５

）

２６６９５９４０

联系人：费宁萍

２

、会议费用：会议预计半天，出席者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１月６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理本单位（本人）出席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证件名称：

委托人证件号码：

委托表决股权数：

委托人股东代码：

被托人：

被托人证件名称：

被托人证件号码：

委托权限：（详细列示对每项议案的表决指示）

如委托人未作表决指示， 受托人是否可以按自已的决定表决：

□

是，

□

否。

委托日期：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８８０

证券简称：大连港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０１

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５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第

二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

１

次（临时）会议。 本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以电子邮件形式

发出。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９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９

人（其中姜鲁宁董事委托苏春华董事

代为出席并表决，张凤阁董事委托徐健董事代为出席并表决），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董事审议，会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１

票（吴明华独立董事认为，由于加息周期将至，且

看不到通胀有缓解的势头，长期贷款利息看涨。 如果发行公司债券纯粹为置换短期银行

贷款，不增加公司负债比率，发行公司债券将有利于公司降低财务成本，则并不反对公司

发行债券。但考虑到公司刚刚完成

Ａ

股上市发行，本次发行债券与

Ａ

股发行间隔较短，因此

投弃权票，但不同意由大股东大连港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此

项议案获通过。

为了进一步改善股份公司债务结构，满足资本性投资资金需求，降低融资成本，提高

公司经济效益及综合竞争力，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等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并结合目前债券市场的分析、比较和公司的资金需求情况，拟定发行

总值不超过人民币

２５

亿元的境内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公司债券”或“本次发行”）。

（一）具体方案：

１

、发行规模

本次公司债券的发行规模为不超过

２５

亿元人民币，一次或分期发行。

２

、债券期限

本次公司债券期限为

１０

年或以上，不超过

２０

年（含

２０

年），可以为单一期限品种，也可

以是多种期限的混合品种，具体期限和规模根据发行时的市场情况确定。

３

、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拟用于调整公司债务结构，偿还贷款和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４

、是否向原股东配售的安排

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可向公司

Ａ

股股东配售，具体配售安排（包括是否配售、配售比例

等）将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根据市场情况以及本次发行具体事宜确定。

５

、承销方式

由主承销商组织的承销团以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本次公司债券。

６

、上市场所

批准公司在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结束后尽快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出关于本次公司债

券上市交易的申请。 经监管部门批准，本次公司债券亦可在适用法律允许的其他交易场

所上市交易。

７

、担保事项

由于本次公司债券的发行对象包括保险机构，需担保机构为本次公司债券发行提供

担保。 根据相关规定，现阶段金融机构不能为公司发行债券提供担保，需由其他资信情况

良好的企业提供担保。 因此，为保证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的顺利进行，本公司控股股东大连

港集团有限公司将无偿为本次公司债券发行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 具体担保安排根据市场环境和监管要求确定。

８

、决议有效期限

关于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的决议有效期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决议作出之日起

３６

个月。

（二）授权事宜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由董事会授权由两名或两名以上董事和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组成的领导小组）决定和办理与本次公司债券发行有关的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１．

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根据公司和市场的具体情况，制定本次发行公司债券

的具体发行方案及修订、调整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发行条款，包括但不限于具体发行规

模、债券期限、债券利率或其确定方式、发行时机、是否分期发行及发行期数及每期规模、

是否设置回售条款和赎回条款、担保事项、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具体配售安排、上市

地点等与发行条款有关的一切事宜：

２．

聘请中介机构，办理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申报事宜；

３．

选择债券受托管理人，签署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及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４．

签署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有关的合同、协议等法律文件，并进行适当的信息披露：

５．

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上市的相关事宜；

６．

办理向相关监管部门申请本期债券发行事宜并依据监管部门意见、政策变化（如

有），或市场条件变化（如有），对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具体方案等相关事项进行适当调

整：

７

、办理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有关的其他事项。

８

、债券偿还的保证措施

在出现预计不能按期偿付本次公司债券本息或者到期未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时，授

权董事会采取如下措施：

１

）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２

）暂缓重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３

）调减或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

４

）主要责任人不得调离；

特此公告。

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１月６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２７

证券简称：华东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１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公司及子公司获得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

委员会项目补助款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情况概述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５

日，公司收到《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南京市财政局

关于下达

２０１０

年南京市创新转型

２０

条鼓励政策第二批政府奖励、补助项目及

资金计划的通知》（宁经信投资［

２０１０

］

４４３

号、宁财企［

２０１０

］

１０３４

号）：“公司申

报的电容式触摸屏研发及产业化项目已经市政府审定批准并获得产业化项

目补助款

１００

万元”。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６

日， 公司持股

７５％

子公司

－

南京中电熊猫晶体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南京晶体）报告，南京晶体收到前述通知：“公司申报的

２０１６

石英

晶体谐振器产业化项目已经市政府审定批准并获得产业化项目补助款

５０

万

元”。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６

日，南京晶体收到《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南京市财

政局关于下达

２０１０

年南京市“

４＋８

”以外的重点工业投资补助项目及资金计划

的通知》（宁经信投资［

２０１０

］

４４１

号、宁财企［

２０１０

］

１０３５

号）：“公司申报的年产

１８００

万片超小型表贴钻石英晶体元器件产业化项目已经市政府审定批准并

获得重点工业投资补助项目款

１００

万元”。

二、主要内容

１

、公司电容式触摸屏项目获得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以下简称市

经信委）、南京市财政局（以下简称市财政局）批准补助资金

２００

万元，计划市

本级补助

１００

万元，区县（开发区）补助

１００

万元。 目前公司收到市经信委、市财

政局补助的

１００

万元。

２

、子公司南京晶体的

２０１６

石英晶体谐振器产业化项目获得市经信委、市

财政局批准补助资金

１００

万元，计划市本级补助

５０

万元，区县（开发区）补助

５０

万元，目前南京晶体收到市经信委、市财政局补助款

５０

万元。

３

、子公司南京晶体的“

４＋８

”以外的重点工业投资补助项目获得市经信

委、市财政局批准补助资金

１００

万元，目前已收到市经信委、市财政局补助款

１００

万元。

三、对本公司影响

１

、 公司获得电容式触摸屏项目补助款

１００

万元将计入

２０１１

年营业外收

入。

２

、 子公司南京晶体

２０１６

石英晶体谐振器产业化项目获得的

５０

万元将计

入

２０１１

年该公司营业外收入。

３

、子公司南京晶体“

４＋８

”以外的重点工业投资补助项目获得的

１００

万元

将计入

２０１１

年该公司营业外收入。

４

、上述收入的确认以公司审计报告数据为准。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一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２７

证券简称：华东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２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情况概述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与

ｅ Ｃｈｅｍ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Ｃｏｒｐ．

本着平等互利原则，

签署了《合资经营合同》，共同投资成立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南京中电熊猫触控

显示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合资公司内容见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６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刊登

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

２０１０－０６５

《对外投资》和

２０１０－

０７２

《投资成立子公司》公告。

二、合同主要内容

甲方：中国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地址：江苏省南京

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科二路

２８

号。 法定代表人：司云聪，职务：总经理，中

国。

乙 方 ：

ｅ Ｃｈｅｍ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Ｃｏｒｐ．

。 法 定 地 址 ：

ＳＣＯＴＩＡ ＣＥＮＴＲＥ

，

４ＴＨ

ＦＬＯＯＲ

，

Ｐ．Ｏ．ＢＯＸ ２８０４

，

ＧＥＯＲＧＥ ＴＯＷＮ

，

ＧＲＡＮＤ ＣＡＹＭＡＮ

，

ＣＡＹＭＡＮ

ＩＳＬＡＮＤＳ

。 法定代表人：张原彰，职务：董事长，中国台湾。

１

、投资总额和注册资本

合资公司的投资总额为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 合资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

币

３０００

万元。

２

、各方出资情况

甲方：认缴出资额为人民币

２２５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百分之

７５％

。

乙方：认缴出资额为等值于人民币

７５０

万元的可自由兑换币种现汇出资，

占注册资本百分之

２５％

。

合资公司的注册资本自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缴付。

３

、合资经营范围：平面显示器件、电子线路及其他电子类产品。

４

、合资公司董事会及监事

（

１

）合资公司营业执照签发之日，为董事会成立之日；

（

２

）董事会由三名董事组成，其中甲方委派

２

名，乙方委派

１

名。 董事长

１

名，由甲方委派。 董事任期为三年，经委派可以连任。 合营各方在委派和更换

董事人选时，应书面通知董事会；

（

３

）董事会是合资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决定合资公司的一切重大事宜；

（

４

）董事会会议应当有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方能举行；

（

５

）公司设监事一名，由甲方委派。 监事的任期每届为三年，任期届满，可

连选连任。 监事可以列席董事会会议。

５

、经营管理机构

合资公司设总经理一人，由股东双方提名，由董事会聘任；副总经理

３

人，由总经理提名，由董事会聘任。

６

、合资期限

合资公司的经营期限为二十年，自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计算。

７

、法律适用和争议解决

（

１

）本合同的订立、效力、解释、执行及争议的解决，均适用中国的法律。

（

２

）合营各方如在解释或履行合资公司合同时发生争议，应尽量通过友

好协商或调解解决。如经过协商或调解无效，则提请仲裁。合营各方同意在中

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分会仲裁，按该会的仲裁程序规则进行。

三、备查文件

《南京中电熊猫触控显示科技有限公司合资经营合同》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一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６９

证券简称：西南证券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独立董事刘萍女士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近日收到独立董事刘萍女士的书面辞职报告。 根据财政部党

组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制定的 《关于规范财政部工作人员在企业兼职行为的暂

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财政部副处级以上干部均不可

在外兼职或担任独立董事职务，已担任独立董事职务的须在《暂行办法》施

行之日起两个月内辞去职务，该《暂行办法》适用于财政部及其所属单位。刘

萍女士为财政部所属事业单位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为遵守

该规定，刘萍女士提请辞去本公司独立董事、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薪酬与

提名委员会委员、关联交易决策委员会委员职务。

按照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章程》等

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规定，鉴于刘萍女士的辞职将导致公司董事会中

独立董事所占比例低于法定比例， 刘萍女士的辞职报告须在新任独立董事

填补其缺额后方可生效。 在此之前， 刘萍女士仍将依照法律法规、《公司章

程》和相应专门委员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履行独立董事及相应专门委员会委

员职务。 本公司将尽快按法定程序补选新任独立董事。

公司董事会对刘萍女士在担任独立董事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一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０４

证券简称：上海汽车 债券代码：

１２６００８

债券简称：

０８

上汽债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０１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份产销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份产销快报数据如下：

单 位

产 量

（

辆

）

销 量

（

辆

）

本月数 去年同期 本年累计 去年累计 累计同比增减

（

％

）

本月数 去年同期 本年累计 去年累计 累计同比增减

（

％

）

上海大众

汽车有限公司

８８

，

５２９ ８４

，

６５７ １

，

０１７

，

２４９ ７１６

，

５６０ ４１．９６％ ９３

，

４３９ ８７

，

６１８ １

，

００１

，

３５７ ７２８

，

２３９ ３７．５０％

上海通用

汽车有限公司

１０７

，

８８３ ９２

，

９７５ １

，

０３８

，

１２８ ７０３

，

４８１ ４７．５７％ ８９

，

５２２ １００

，

１３６ １

，

０３８

，

９８８ ７２７

，

６３１ ４２．７９％

上海汽车

乘用车分公司

１８

，

４８７ １１

，

７１７ １６０

，

５２７ １０３

，

８０３ ５４．６５％ １４

，

０６３ ７

，

９２９ １６０

，

６２６ ９０

，

３９６ ７７．６９％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１１５

，

７４１ １１１

，

６５０ １

，

２５２

，

８８８ １

，

１２２

，

８５０ １１．５８％ ８４

，

２６８ ８１

，

３１３ １

，

２３４

，

５０８ １

，

０６５

，

０５０ １５．９１％

上海汇众汽车

制造有限公司

３５０ ４２４ ３

，

０４３ ３

，

２０５ －５．０５％ ６１８ ４７６ ３

，

６７２ ３

，

８９７ －５．７７％

上海申沃

客车有限公司

３７０ ３１８ ３

，

０９９ ３

，

１０５ －０．１９％ ３７０ ３１８ ３

，

０９８ ３

，

１０６ －０．２６％

上汽依维柯红岩商用车有限

公司

４

，

１４１ ２

，

１３５ ３４

，

４９４ ２２

，

２５９ ５４．９７％ １

，

１６７ １

，

０２０ ３０

，

５０９ １９

，

６０９ ５５．５９％

南京依维柯

汽车有限公司

９

，

３２３ ７

，

６９１ １１１

，

３８０ ８９

，

１５５ ２４．９３％ ６

，

１３３ ６

，

０３３ １１０

，

０９９ ８７

，

０９７ ２６．４１％

合计

３４４

，

８２４ ３１１

，

５６７ ３

，

６２０

，

８０８ ２

，

７６４

，

４１８ ３０．９８％ ２８９

，

５８０ ２８４

，

８４３ ３

，

５８２

，

８５７ ２

，

７２５

，

０２５ ３１．４８％

注：上表数据仅为公司产销快报数据。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１月７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２８

证券简称：中远航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

� � � �债券代码：

１２６０１０

债券简称：

０８

中远债

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０

年度的财务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敬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一、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万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

末增减

（％）

总资产

１，００６，０５７．９０ ７３２，８２２．７６ ３７．２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４５３，３１５．２８ ４２３，３３７．６５ ７．０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

（

元

／

股

）

３．４６ ３．２３ ７．０８

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期比上期增减

（％）

营业收入

４４０，６８４．３２ ３９０，１５８．９１ １２．９５

营业利润

３６，０３４．２９ ８，２１０．６９ ３３８．８７

利润总额

４１，７６８．２９ １２，７７３．３１ ２２７．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３４，８８９．９９ １３，５５０．０１ １５７．４９

二、主要财务指标

主要财务指标 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期比上期增减

（

％

）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２７ ０．１０ １５７．４９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２３ ０．０７ ２５２．９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７．９２ ３．１５

增加

４．７７

个百分点

三、备查文件

经公司首席执行官韩国敏、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林敬伟、会计机构负

责人黄晓晖签字并盖章的业绩快报原件。

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一年一月七日

关于信诚中证

５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增加银河证券、中国银行及招商银行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７

日起，

本公司旗下的信诚中证

５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１６５５１１

）增加银河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

一、 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针对上述代销基金在全国以下城市的营业网点办理

投资者的开户和交易业务：包头、北京、长春、长沙、成都、大连、德清、东莞、佛山、福州、

广州、桂林、哈尔滨、海口、杭州、合肥、呼和浩特、湖州黄山市、济南、嘉兴、揭阳、金华、晋

中、荆门、昆明、兰溪、兰州、丽水、临汾、廉江、南昌、南京、宁波、青岛、汕头、上海、深圳、

绍兴、沈阳、石家庄、苏州、台州、太原、天津、温州、乌鲁木齐、武汉、西安、西宁、厦门、襄

樊、烟台、扬州、宜昌、银川、湛江、郑州、中山、重庆、珠海等。

投资者可以登陆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ｓｔｏｃｋ．ｃｏｍ．ｃｎ

，或拨打银河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８８８

查询。

投资者也可致电信诚基金管理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６６－００６６

、

０２１－５１０８５１６８

，或

登录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ｉｔｉｃｐｒｕ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查询。

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针对上述代销基金在全国各营业网点办理投资者的开户

和交易业务。

投资者可以登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ｂｏｃ．ｃｎ

， 或拨打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６６

查询。

投资者也可致电信诚基金管理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６６－００６６

、

０２１－５１０８５１６８

，或

登录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ｉｔｉｃｐｒｕ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查询。

三、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针对上述代销基金在全国以下城市的营业网点办理投

资者的开户和交易业务：深圳、上海、武汉、北京、沈阳、广州、成都、兰州、西安、南京、无

锡、苏州、重庆、大连、杭州、宁波、温州、绍兴、南昌、长沙、福州、泉州、青岛、天津、济南、

烟台、乌鲁木齐、昆明、合肥、厦门、哈尔滨、郑州、东莞等

３３

个城市

４２３

个营业网点。

投资者可以登陆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ｍ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 或拨打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５５

查询。

投资者也可致电信诚基金管理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６６－００６６

、

０２１－５１０８５１６８

，或

登录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ｉｔｉｃｐｒｕ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查询。

四、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７

日


